乌建发〔2025〕19号
乌审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嘎鲁图镇镇区防洪排涝工作的通知
乌审旗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为有效应对汛期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切实保障嘎鲁图镇镇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正常运行，现就进一步加强镇区防洪排涝工作提出如下要求，请贵中心高度重视，迅速组织落实：

一、全面排查整治防汛易涝点与低洼区域
请你单位提前组织人员、防汛物资对镇区范围内所有已知的防汛易涝点、低洼区域、地下空间（地下车库、通道等）、火车站连接线等进行再排查、再梳理。针对排查出的隐患点，制定“一点一策”治理方案，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点位必须责任到人，立行立改；短期难以解决的，必须落实应急度汛措施，明确责任人。

二、强化极端天气预警响应联动

密切联动气象部门，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确保能够提前3～6小时精准接收并发布极端天气（特别是短时强降雨）预警预报信息。收到预警后，要第一时间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并通过有效渠道通知到相关防汛责任人、抢险队伍及可能受影响的区域和居民。

三、加强积水点巡查与安全警示
强降雨期间及雨后，要迅速组织人员对易积水路段、区域进行高频次巡查。一旦发现积水，立即采取强排措施，并规范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识（警示牌、警戒线、反光锥桶等），必要时联动交管部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引导行人和车辆绕行，严防溺水和交通事故发生。

四、加大防汛应急物资储备

全面清点、核查现有防汛物资（沙袋、挡水板、抽水泵、发电机、救生衣、救生圈、照明设备等），根据实际需求和排查出的风险点，及时补充、更新和储备，确保各类物资品类齐全、数量充足、质量可靠、布局合理、调用便捷。

五、加强防汛应急抢险队伍调度
强化应急抢险队伍的备勤和调度管理。确保队伍人员明确、通信畅通、随时待命。接到险情报告或预警指令后，必须快速反应、迅速集合、高效处置。同时，要加强队伍培训和实战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六、确保抢险机械设备及时到位

提前检查、维护保养各类防汛抢险机械设备（移动泵车、挖掘机、装载机、运输车辆等），确保其性能良好、油料充足。明确设备存放位置和调用流程，确保关键时刻能够第一时间调配到位、投入抢险。

七、加强防汛安全知识入户宣传
组织开展防汛避险知识入户宣传活动。利用宣传册、社区公告栏、微信群、公众号等多种形式，向镇区居民，特别是低洼易涝区、棚户区、老旧小区居民普及暴雨预警识别、避险自救、防灾减灾等安全知识，提升居民自我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请你单位切实履行防汛职责，将上述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务必做到责任到人、措施到位、准备充分。要加强信息沟通，遇有重大险情灾情，及时向我局报告，加强部门联动，确保嘎鲁图镇区安全度汛。
 



